
國立花蓮高商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92年 02月 11日修訂 

97年 01月 16日修訂 

97年 08月 29日修訂 

99年 01月 19日修訂 

104年 08月 28日修訂 

112年 06月 27日校務會議修訂 

113年 01月 16日校務會議修訂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2年 11月 1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96875A號令修正發
布「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全文 12 條。 

(二)教育部 103年 04月 03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 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全文 11點。 

(三)教育部 109年 10月 30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21708B 號令修正發
布「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全文 12點暨 112年 03月 16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120024619A 號令修正第六點、第九點及第十點附件
辦理。 

(四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 年 11 月 16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20158269號函「重申各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勿規劃於每週
35節課程內，其結束時間，不得逾 17時 30分」辦理。  

二、 目的：為加強本校學生課業輔導及協助低成就學生實施補救教學，推展課

業輔導以減少學習挫折，提昇學習興趣，增進學習效果。   

三、主辦單位：教務處 

四、協辦處室：   

(一)學務處、教官室：生活管理、校園安全、導師安排事宜。 

(二)輔導室：學生輔導事宜。 

(三)主計室：有關會計收支事宜。 

(四)總務處：有關總務事宜。 

(五)人事室：有關人事事宜。 

(六)實習處：有關課程協調事宜。 

五、實施對象：一、二、三年級學生自由參加。 

六、實施時段： 

七、開設科目：  
教授科目及授課時數依課業輔導會議決議或是因各科需要協調各科科

主任訂定，由教務處教學組排配。 
八、授課教師： 

平時學期中 
平時上學時段，週一至週五每日一節(下午 4：10~5:00)，例假日

不上課。 

寒暑假期間 於前一期行事曆訂定並提校務會議決議。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22


 
 
九、導師聘任： 

寒暑假課業輔導班成班上課，導師以原班導師擔任為原則；因故無法
擔任或併班上課，導師由學務處另聘之。   

十、報名/繳費日期：由相關處室決議。 
十一、輔導費減免：  

(一)在鄉、鎮、市公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並已在註冊組申請在案者，
全額減免收費。 

(二)學生家境清寒及特殊個案，可由導師提出相關證明及說明書，經簽呈
核可後，將酌情予以半費或全額減免收費。 

十二、繳費：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並提交代收代辦委員會決議。 

十三、工作細則一覽表   

負責單位 工作要項 

校  長 督導課業輔導相關事宜。 

課業輔導會議 參與課業輔導相關事宜討論(含級導師代表)。 

教務處 

1.負責課業輔導實施計劃之擬訂及推行。 

2.教學設施之提供與維護。 

3.調查各班上課時數、科目及聘請任課教師。 

4.調查上課學生人數。 

5.負責排配課。 

6.教師、班級課表及通知之發放。 

7.教學講義及試卷之印刷。 

8.提供學生之學籍資料，低收入戶之審查。 

9.成績登錄。 

學務處 

1.督導及協調學生生活管理、校園安全及整潔管理之業務。 

2.導師安排及督導工作要項。 

3.曠缺課之登錄與統計。 

4.開學後將統計資料發予各班導師參查。 

5.負責督導學生校內環境清潔工作。 

教官室 

1.負責學生之生活常規管理，學生曠缺與家長聯絡事宜。 

2.負責學生在校生活秩序，上、放學交通。 

3.安排糾察於上、放學時於校門口站崗，學生外出管理。 

4.學生服儀規定及執行。 

總務處 1.印發輔導費之繳費收據。 

平時學期中 由原班級任課教師擔任為原則，併班上課者由教務處另聘之。 

寒暑假期間 
成班上課者由原班級任課教師擔任為原則；併班上課者由教務處
另聘之。 



2.洽商銀行之收費時段。 

3.負責輔導費之收費相關事宜。 

4.負責教師鐘點費及相關業務費之發放。 

5.門禁、警衛之管理。 

輔導室 負責學生生活輔導與問題諮商。 

人事室 負責教師出勤管理及相關業務之審核。 

主計室 負責教師鐘點費及相關業務費之審核。 

實習處 課程協調事宜。 

 
(一)收入預算表：依部頒規定收費。   

(二)支出預算表：依本項教學需求編列。(規定：教師鐘點費不低於 80%)   

(三)課業輔導結束測驗成績優良同學由教務處酌予獎勵。   

(四)發放「親職聯繫函」轉知家長寒暑假課業輔導相關事宜(如附件)。 

(五)國立花蓮高商寒暑假課業輔導學生生活輔導事項(由生活輔導組討論訂

定) 

1.上課時間：08：00起，期間下課 20分鐘時段環境打掃。 

2.放學時間：依課程需要訂定。 

3.服裝規定：輔導課期間穿制服或運動服，由各班自行統一，不可雜

亂。 

4.每日 8:50前各班副班長至教官室登記曠缺情形，由導師關心曠缺

同學狀況；遲到同學到校後立即至教官室補登到校紀錄，並告知導

師。 

5.輔導課請假者，於三日內填妥請假單，經導師簽名，送教官室由值

勤教官辦辦理後，送學務處登錄。 

6.上課期間因故申請外出學生，應先徵得家長同意後，方告知導師， 

再至教官室辦理外出手續。 

7.輔導課放學後，同學應立即返家。下午除班級活動外，勿在教室中

逗留；班級活動須經家長與導師同意，並至教官室登記，方得進

行。 

8.輔導課期間，同學務必告知家長上課日期與上課時間，放學後若未

能即時返家，須告知家長去向，以免家人擔心。   

十四、本要點經課業輔導會議討論後，提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